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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教師評鑑執行相關問題與說明 

Q1：本次評鑑，教師需繳交哪些資料？ 

A1：申請各類別所須繳交資料如下： 

申請第一類者： 

     (1) 教師評鑑申請表（附件 4；共 2 張表單）。 

     (2) 新教師評鑑綜合評分表，(由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直接匯出)，若

已將佐證資料上傳歷程檔案系統者，請匯出「上傳電子佐證資料」

版，若要另行提供紙本佐證資料請匯出「檢附紙本佐證資料」版。  

申請第二、三類者： 

(1) 教師評鑑申請表（附件 4；第 1 張表單）。 

(2) 相關佐證資料，如核准簽呈、獲獎佐證資料或身分證影本(請將個

資劃除，留出生年月即可)。 

申請第四、五類者： 

(1) 教師評鑑申請表（附件 4；共 2 張表單）， 申請此 2 類之教師，免

接受研究評鑑，但仍需接受教學評鑑及服務評鑑。 

(2) 新教師評鑑綜合評分表，(由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直接匯出)，若

已將佐證資料上傳歷程檔案系統者，請匯出「上傳電子佐證資料」

版，若要另行提供紙本佐證資料請匯出「檢附紙本佐證資料」版。 

(3) 本類各項獲獎、研究計畫、技術移轉及專利授權之採計資格為教師

自本校任職起，且獲獎或計畫執行結束日期於受評期間前(內)始得

採計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資料，可至「政府研究資訊

系統 GRB」或本校「教師研究計畫管理系統」查詢。產學合作計畫

之佐證資料，可由「校務行政系統」→「教師研究計畫管理系統」

→「研究計畫列表」查詢，並將此列表資料印出即可。 

(4) 依規定，計畫以「主持人」或「總主持人」為限，協同主持人或共

同主持人不予以採計。若為科技部補助之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

研究之補助皆不採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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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受評教師於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佐證資料如何處理？ 

A2：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中由本校行政單位及院系(中心)所建置之資料，

無需檢附佐證資料；惟教師於校外擔任各項教學、研究及服務等資料(教

師自填)，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否則不予計分。若將佐證資料上傳至

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者，無須再印出各項佐證資料證明。惟選擇紙本

佐證資料者，請檢附各項紙本證明資料。 

佐證資料處理可採以下二種方式(二擇一)： 

(1) 上傳至教師職涯歷程檔案，無須印出。 

(2) 檢附紙本裝訂成冊。 

Q3：受評教師於受評期間休假研究一學期，其受評期間應如何計算？ 

A3：依據評鑑辦法第三條第一項「本校教師評鑑應提出其受評期間之相關

資料接受審查，教師應接受評鑑期間之計算，不包括帶職帶薪或留職

停薪期間。未提出者，以該次評鑑未通過論。」故，該教師受評期間不

包含休假研究期間，受評年數未滿 4 年，各評鑑項目分數將除以受評

年數再乘四加權計算。 

Q4：副教授以上，於評鑑當學年度年滿 60 歲，是否得申請免接受評鑑？ 

A4：依據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「副教授以上，於評鑑辦理當學年

度年滿六十歲以上者。」係依教師評鑑辦理之學年度為基準，故教師倘

於本(112)學年度(112/8/1~113/7/31)符合「副教授以上，年滿六十歲以上

者」得適用該條款。已簽奉核准退休之教師，依據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一

項第五款比照辦理。 

Q5：主持之各項計畫，其計畫件數應如何計算？ 

A5：依據評鑑辦法第七條，計畫須為以本校名義承接且經費撥入本校者，

計畫件數之採計方式： 

一、 計畫結束日期須於受評期間。 
二、 未滿一年者以一件計算。 
三、 超過一年以上之多年期計畫，以核定年數計算。 
四、 若為申請延長以致超過一年以上，以一件計算。 
五、 已採計之研究成果，不得再重複採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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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若系(所)或中心之教師當學年度皆申請免接受評鑑，是否無需經由系

(所)或中心之教師評鑑委員會審議？ 

A6：依據評鑑辦法第八條規定「各項免接受評鑑之條件應由受評鑑教師舉

證，並由各學院、系（所）及中心評鑑委員會依具體事例認定之。」

故仍需由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Q7：受評教師於評鑑當學年度休假研究者，是否仍需評鑑？ 

A7：依據評鑑辦法第三條第二項「受評之當學年度除有重大理由，經簽准

同意者外，皆應接受評鑑。」因此除簽准同意外，皆應接受評鑑。 

Q8：教師應接受評鑑期間為何？ 

A8：因每位教師到校及前次受評期間不一，教師應接受評鑑期間請以教務

處通知各學系(所)、中心「112 學年度教師評鑑資料彙整表」所列示之

應受評鑑期間為主。 

Q9：各學院、系（所）及中心評鑑委員會評鑑時，如何查看教師上傳系統

之電子佐證資料？ 

A9：各學院、系（所）及中心承辦人可申請「校務行政系統」→「教師職涯

歷程檔案系統」→「院系中心管理維護」→「查詢及列表」，輸入教師

薪資代號後，點選下方「新教師評鑑綜合評分表(電子佐證資料)」，即

可看到老師上傳之各項佐證資料。若您未有管理維護功能，請至電算中

心網站下載「校務行政帳號申請表」，申請新增此功能。 


